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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采购标的
（一）采购标的
	包号
	标的名称
	数量
	是否接受进口产品

	1
	应急处突保安员服务项目
	1项
	否


（二）项目背景/项目概述
本项目旨在为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配备专业应急处突保安员，协助民警维护辖区治安，提升公安系统应急处突与风险防控能力，筑牢安全防线。
二、商务要求
（一）交付（实施）的时间（期限）和地点（范围）
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并生效之日起一年。
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二）付款条件（进度和方式）
按月度支付，中标人每月提供服务后10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向中标人支付上月服务费用。
三、技术要求
（一）基本要求
1、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
本项目旨在为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配备专业应急处突保安员，协助民警维护辖区治安，提升公安系统应急处突与风险防控能力，筑牢安全防线。
2、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采购标的需执行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如有更新以最新国家或行业标准执行。
（二）服务内容及要求
1、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标准、期限、效率等要求；
服务期：自合同签订并生效之日起一年。
2、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1）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政策：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规定，本项目采购服务由小型或微型企业承接的，投标人应出具招标文件要求的《中小企业声明函》给予证明，否则评标时不予认可。投标人应对提交的中小企业声明函的真实性负责，提交的中小企业声明函不真实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注：依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规定享受扶持政策获得政府采购合同的小微企业不得将合同分包给大中型企业，中型企业不得将合同分包给大型企业。）
（2）监狱企业扶持政策：投标人如为监狱企业将视同为小型或微型企业，应提供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投标人应对提交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的真实性负责，提交的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不真实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根据《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规定，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在参加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时，投标人应出具招标文件要求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并对声明的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中标、成交供应商为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的，采购代理机构将随中标结果同时公告其《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接受社会监督。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不重复享受政策。
（4）鼓励节能政策：投标人的投标产品属于财政部、发展改革委公布的“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范围的，投标人需提供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和节能产品获证产品信息可从市场监管总局组建的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结果信息发布平台或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建立的认证结果信息发布平台链接中查询下载。
（5）鼓励环保政策：投标人的投标产品属于财政部、生态环境部公布的“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范围的，投标人需提供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和环境标志产品获证产品信息可从市场监管总局组建的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结果信息发布平台或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建立的认证结果信息发布平台链接中查询下载。
[bookmark: OLE_LINK113][bookmark: OLE_LINK56][bookmark: OLE_LINK55]（6）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国办发〔2025〕34号）规定，本项目供应商所投产品在中国境内生产，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关境内实现从原材料、组件到产品的属性改变。且在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应当达到规定比例，依法对本国产品给予价格评审优惠，对本国产品的报价给予20%的价格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投标人应出具招标文件要求的证明材料给予证明，否则评标时不予认可。投标人应对提交的证明材料真实性负责，提交证明材料不真实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采购标的的其他技术、服务等要求：
投标人应配备不少于54名应急处突保安服务人员(含应急处突保安队长和应急处突保安员，不含项目负责人)进行保安服务。
具体服务内容:
（1）配合采购人开展日常及重大安保期间应急处突和前置备勤等工作，保障地区安全稳定。
（2）日常的秩序维护。
（3）配合采购人及时处置区域内各类纠纷和治安案件，及时、正确处理区域内的各类突发事件。
（4）配合采购人，打击区域内的违法犯罪活动。
（5）配合采购人，实施突发事件及防暴的应急处理。
（6）完成采购人交办的安保工作任务。
（7）完成其他采购人临时安排交办的工作，如雨雪冰冻等极端天气或事故灾害等事件发生时采购人临时安排交办的任务。
（三）其他要求
1、人员要求
★（1）投标人须确保能够在中标后1个工作日内按招标文件要求及投标文件中的拟派人员向采购人提供不低于70人符合岗位职责要求的应急处突保安储备人员名录，以及全部人员的相关证件(包括身份证、保安员证等)，且保证名录中至少54名人员能够通过体检及采购人组织的体能测试。否则采购人有权拒绝与中标人签署合同，并在公安系统内部通报中标人虚假承诺行为，同时向财政部门举报中标人提供虚假承诺谋取中标的行为。同时，投标人提供的保安员应在服务期内保证身体健康(达到体检标准)并保持良好的身体素质及体能，采购人在服务期内有权随时对保安员进行检查及测试，如保安员未达到体检标准或体测不合格，投标人应在3个工作日内替补合格保安员。（投标人须提供承诺函并加盖投标人单位公章，格式自拟）
（2）投标人应根据项目需求，组建针对本项目的管理组织，管理组织(不含项目负责人)应不少于5人，并具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颁发的安全保护服务人员/保安师职业资格证书(等级为一级/高级技师或二级/技师)。
（3）投标人应指定项目负责人1名，项目负责人建议择优选择具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颁发的安全保护服务人员职业资格证书(等级为一级/高级技师或二级/技师)、本科以上学历、10年(含)以上工作经验的中共党员或退伍军人。
（4）人员数量要求:指派由满足项目需求的至少54名应急处突保安服务人员(不含项目负责人)进行保安服务。其中应急处突保安队长3人，具备丰富的相关工作经验，中共党员、退伍军人优先。
（5）应急处突保安服务人员年龄要求:应急处突保安员及应急处突保安队长均要求在18周岁以上35周岁及以下（含本数）。
（6）男性，1.75米以上，身体健康、匀称、五官端正、形象良好，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无纹身。
（7）所有拟派的应急处突保安服务人员身份证、公安部门颁发的从业资格证书齐全，无违法行为记录。政治思想可靠，作风正派，知法、懂法、守法，依法办事。投标人应确保拟派人员无违法行为记录，并在投标文件中提供人员安全可靠性的保障措施。
（8）应急处突保安服务人员应责任心强，忠于职守，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和高度的责任感，热爱本职工作，岗位业务技能过硬，服从指挥。
（9）应急处突保安服务人员要遵守和执行保安行业制度及采购人有关制度。
（10）应急处突保安服务人员要严格履行岗位职责，善于发现各类问题，具备一定的处理突发事件能力。
（11）应急处突保安服务人员执行勤务时着统一服装（服装由投标人提供），佩戴统一标志，持有保安员证或职业资格证。
（12）人员体检要求及体测标准见本章附件:附件1人员体检要求、附件2人员体测标准。
★（13）投标人须承诺：如获中标，投标人知晓并接受采购人对实际到岗人员与投标人提供的人员名录一致性的抽查。如实际到岗人员与投标人投标文件中提供的人员名录不一致，或连续3日出现10%的用人空缺，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并就由此产生的损失要求投标人进行赔偿。（投标人须提供承诺函并加盖投标人单位公章，格式自拟）
2、工作及供应商要求
（1）投标人应具有公安部门颁发的有效的保安服务许可证。
（2）投标人应具有良好的社会信誉和对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的准确把握能力。
（3）投标人具备符合本项目服务要求的能力和经验。如投标人自2023年1月1日以来，具备承担过的应急处突保安服务类项目业绩，可在投标文件中提供项目合同。
（4）投标人应独立完成应急处突保安工作，接受采购人监督，按采购人的要求，认真组织、严密实施保安工作。
（5）投标人必须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64号《保安服务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并遵守采购人的各项管理制度。
（6）投标人应建立完善的应急处理机制，针对突发事件，制定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应急处理预案，具备组成突发事件应急小分队和处理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能力。
（7）投标人应保证应急处突保安服务人员着统一的保安服装。为应急处突保安服务人员配备防护装备包括保安服装、皮靴、腰带等每人各一套。
（8）投标人应确保已与应急处突保安服务人员签订《劳动合同》，按照国家及北京市规定为其缴纳各项社会保险和其他费用。
（9）因本项目保安工作的特殊性质，供应商应有做好保密工作的相关经验及相应的管理制度及安全管理制度，并有责任在提供服务时履行保密义务。
（10）应急处突保安服务人员日常工作由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按照相关规章制度及岗位职责进行监督和管理。中标单位负责应急处突保安服务人员的招聘、人事、薪酬、社会保险、培训、体检等人事管理工作，并为应急处突保安服务人员办理劳动用工手续(签订及解除劳动合同等)。
（11）投标人的投标报价应包含应急处突保安服务人员的食宿、训练、装备、服装、工资、加班费、福利费、社会保险费、工装费、符合国家规定保安人员的保险险种及意外伤害保险费、管理费、税费等费用。
（12）本项目主要安保任务为日常及重大安保期间处突和前置备勤等工作，以及实施突发事件及防暴的应急处理，供应商应对本项目安保任务和项目需求有深刻的理解，充分了解项目工作的重要性、服务要求和工作量，切合项目实际情况;对本项目服务内容重、难点分析透彻、合理、完善，切合项目实际情况。供应商可在投标文件中提供上述材料。
（13）投标人应根据项目需求，出具日常服务方案、重要节假日及重大活动服务方案、各项应急事件的预案及措施、人员安全可靠性及稳定保障措施方案及为本项目制定的各项管理制度及考核方案。投标人可在投标文件中提供上述材料。
3、培训要求
（1）投标人应每月定期对安保队员开展安全意识的教育。
（2）为了保证保安人员在服务期间从事防控、社会面巡控等工作的身体素质与能力，投标人须具备适宜保安人员训练、锻炼、食宿的培训(训练)基地。培训(训练)基地面积可满足本项目全部保安人员的日常训练、食宿，设施齐备，师资专业，满足本项目处突、防暴及各种应急处理的训练需要;应充分结合实际工作所需，制定日常训练方案和演习计划。投标人可在投标文件中提供关于上述内容的培训方案。
（3）投标人应定期对安保队员开展各类预案的培训，定期组织演练，每月不少于一次。
附件1人员体检要求

第一条 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病、冠心病、先天性心脏病等器质性心脏病，不合格。遇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排除病理性改变，合格:
(一)心脏听诊有杂音;
(二)频发期前收缩;
(三)心率每分钟小于50次或大于110次;
(四)心电图有异常的其他情况。
第二条 血压在下列范围内，合格:收缩压小于140mmHg;舒张压小于90mmlHg。第三条 血液系统疾病，不合格。单纯性缺铁性贫血，血红蛋白高于90g/L，合格。
第四条 结核病不合格。但下列情况合格:
(一)原发性肺结核、继发性肺结核、结核性胸膜炎，临床治愈后稳定1年无变化者;
(二)肺外结核病:肾结核、骨结核、腹膜结核、淋巴结核等，临床治愈后2年无复发，经专科医院检查无变化者。
第五条 慢性支气管炎伴阻塞性肺气肿、支气管扩张、支气管哮喘，不合格。
第六条 慢性胰腺炎、溃疡性结肠炎、克罗恩病等严重慢性消化系统疾病，不合格。胃次全切除术后无严重并发症者，合格。
第七条 各种急慢性肝炎及肝硬化，不合格。
第八条 恶性肿瘤，不合格。
第九条 肾炎、慢性肾盂肾炎、多囊肾、肾功能不全，不合格。
第十条 糖尿病、尿崩症、肢端肥大症等内分泌系统疾病，不合格。甲状腺功能亢进治愈后1年无症状和体征者，合格。
第十一条 有癫痫病史、精神病史、癔病史、夜游症、严重的神经官能症(经常头痛头晕、失眠、记忆力明显下降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和依赖者，不合格。
第十二条 红斑狼疮、皮肌炎和/或多发性肌炎、硬皮病、结节性多动脉炎、类风湿性关节炎等各种弥漫性结缔组织疾病，大动脉炎，不合格。
第十三条 晚期血吸虫病，晚期血丝虫病兼有橡皮肿或有乳糜尿，不合格。

第十四条 颅骨缺损、颅内异物存留、颅脑畸形、脑外伤后综合征，不合格。
第十五条 严重的慢性骨髓炎，不合格。
第十六条 三度单纯性甲状腺肿，不合格。
第十七条 有梗阻的胆结石或泌尿系结石，不合格。
第十八条 淋病、梅毒、软下疳、性病性淋巴肉芽肿、尖锐湿疣、生殖器疱疹，艾滋病，不合格。
第十九条 乙肝病原携带者，不合格。
第二十条 肢体功能障碍，不合格。
第二十一条 传染性、化脓性或渗出性皮肤病不合格。第二十二条 影响面容且难以治愈的皮肤病(如白癜风、银屑病、血管瘤、斑痣等)，或者外观存在明显疾病特征(如五官畸形、不能自行矫正的斜颈、步态异常等)，不合格。
第二十三条 未纳入体检标准，影响正常履行职责的其他严重疾病，不合格。
第二十四条 单侧裸眼视力低于4.8，不合格。
第二十五条 色盲，不合格。
第二十六条 纹身，不合格。
第二十七条 肢体功能障碍，不合格。
第二十八条 单侧耳语听力低于5米，不合格。
第二十九条 嗅觉迟钝，不合格。
第三十条 双侧耳语听力均低于5米，不合格。
第三十一条 嗅觉迟钝，不合格。
附件2 人员体测标准

	类别
	项目
	标准
	及格

	体能标准
	力量
	上肢
	引体向上
	下垂两臂伸直，上拉下颚过杠
	15个

	
	
	腰腹
	仰卧起坐
	斜板45度(一分钟)
	40个

	
	
	下肢
	杠铃深蹲
	60-80公斤(自身体重80%)膝关节弯曲90度以下
	10个

	
	
	
	立定跳远
	男
	2.3米

	
	速度
	100米
	男
	14"20

	
	
	4*10米折返跑
	男
	10"50

	
	耐力
	3000米
	男
	14'30"

	
	心理
	通过空中走软梯、信任背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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